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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0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 

比例触及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联新材”或“公

司”）股东增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刘晓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1,665,2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68%，刘晓春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西

安鑫宙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宙新材”）持股数量为 0 股。 

 刘晓春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2,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累计增持金额 100.34 万元。刘晓春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鑫宙新材于 2025 年 2 月 13 日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882,3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8%，累计增持

金额 6,034.40 万元。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刘晓春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3,580,3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77%。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形发生变化。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刘晓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鑫宙新材发来

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 1%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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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先生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刘晓春先生持有鑫宙新材 48.54%股

权，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刘晓春先生作为持

有鑫宙新材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鑫宙新材均持有瑞联新材股份，为一致行

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明细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 

名称 刘晓春 

权益变动

时间 
2024 年 12 月 17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数量

（股） 

增持比

例（%） 

集中竞价 2024/12/17 人民币普通股 32,800 0.02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名称 西安鑫宙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34 号摩尔中心 C 座 902 室 

权益变动

时间 
2025 年 2 月 13 日-2025 年 2 月 14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数量

（股） 

增持比

例（%） 

集中竞价 2025/2/13-2025/2/14 人民币普通股 1,882,357 1.08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9 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

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3 
 

刘晓春 

持有股份 11,665,216 6.68 11,698,016 6.69 

其中：无限

售条件股份 
11,665,216 6.68 11,698,016 6.69 

鑫宙新材 

持有股份 0 0.00 1,882,357 1.08 

其中：无限

售条件股份 
0 0.00 1,882,357 1.08 

合计 

持有股份 11,665,216 6.68 13,580,373 7.77 

其中：无限

售条件股份 
11,665,216 6.68 13,580,373 7.77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为截至 2024 年 12 月 16 日的持股情况，本次权益变动后为截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的持股情况。本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增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是股东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而进行的正

常增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的情形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5 日 


